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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办■ 参加了天津市自学考试的考生若丢失了课程合格证，

经区县自考办核实确有课程合格证存根或合格试卷存在，可

不补办丢失手续，区县自考办在组建档案时将存根或合格试

卷放入档案。如没有存根或合格试卷存在，考生须办理课程

合格证的补办手续，填写“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补单科

合格证证明”，经区县自考办审核、签字、盖章后上报市考

办审批。 由外省市转入本市的，若丢失课程合格证，属

于2006年8月1日以后转入本市的如有天津市自考办打印盖章

的“外省市考生转入本市考籍档案证明”，可不补办丢失手

续。 属于2006年8月1日以前转入本市的，如果考生丢失了课

程合格证，且没有转出省市省级自考办开具的转档介绍信和

天津市自考办出具的转档证明，区县自考办不予办理毕业申

报手续。 ■考生申报毕业所需材料有十项■ 1.天津市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毕业生审批登记表（一式三份）。 2.准考证。 3.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四张一寸背景为浅蓝色的同底正面

免冠彩色近照。 5.课程合格证、社会考试证书的原件和复印

件。 6.转、并档证明。 7.补办单科课程合格证证明（须有市

自考办成绩证明专用章，否则无效）。 8.已取得专业证书的

须提供专业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9.申请本科毕业的须提供

属于国民教育系列的专科及其以上的学历证书的原件及复印

件或学历证书鉴定报告的原件及复印件。 10.专、本科同时申

请毕业的须提供专科专业的《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



审批登记表》复印件及办理免考课程的合格证复印件。 ■同

一专业代码多主考院校■ 凡涉及同一专业代码多所主考院校

的专业，区县自考办按照考生的填写，在“毕业生数据库”

中注明主考院校代码。 ■集体办理毕业申报的课程免考办法

■ 具体办法：由集体单位到考生考籍所在的区县自考办统一

办理相关课程免考的手续。 办理时，集体单位要向区县自考

办提供“课程免考花名册”（一式四份，其中上报市自考办

两份，区县自考办存一份、集体单位存一份），以及“课程

免考数据库”。 ■申报本科“专科学历证书”核验■ 根据教

育部（2004）25号文件要求，毕业审核中仍须对考生申报本

科专业时所提供的专科及其以上学历证书进行核验。 经核验

，凡提供的学历证书在国家学历认定部门没有信息注册，要

由考生本人到国家（或国家指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学历认证机构作认证。 提示：各类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及其

他属于国民教育系列的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含军队院校）的

认证，可到教育部所属的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

指导中心及其指定的有关省市代理机构进行认证。 考生将获

得的学历证书“认定证明”交到本人考籍区县自考办；经区

县自考办审核后，由区县自考办上报市自考办。 ■毕业申报

期间如何“补办课程免考”■ 考生在申报毕业时，如个别课

程未办理免考手续，可以进行补办。补办办法及“毕业生审

批登记表”免考课程的填写要求如下： 办理时考生须向区县

自考办提供学历证书原件、复印件及原毕业高等院校学籍管

理部门盖章的成绩单，并按要求填写相应的课程免考表格。 

在填写“毕业生审批登记表”时，“成绩栏”统一填写“免

考”字样，“合格证颁发时间栏”统一填写“2009年12月”



，“颁发省市栏”统一填写“天津市”字样。 补办课程免考

按照《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免考实施办法》中的规

定执行。 提示：集体办理毕业申报的课程免考，不在此例。 

■课程成绩怎样转移（合并）■ 天津市范围内课程成绩转移

（合并） 天津市范围内的成绩转移（合并）集中进行办理，

即由区县自考办将转档单和考籍档案报到市自考办，并在规

定时间从市自考办领取转入本区县的考籍档案。 由外省市转

入天津市后的课程成绩转移（合并） 2006年8月1日以后，凡

是通过网上办理了课程成绩由外省市转入本市的，且通过了

市自考办确认并在网上公布的课程成绩，均由市自考办提供

统一打印盖章的“外省市考生转入本市考籍档案证明”，区

县自考办在审核时，将该证明连同考生在申报毕业时提供的

转入课程合格证原件一并放入档案。 在2006年8月1日以前，

由外省市转入本市的，考生须向区县自考办提供由转出省市

省级自考办开具的转档介绍信、课程合格证原件及天津市自

考办在收到其成绩后出具的成绩转档证明，否则不予办理毕

业申报手续。区县自考办在建毕业档案时，须将上述三种材

料一并放入档案。 ■专科、本科专业同时申报毕业■ 凡参加

并取得了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专、本科专业考试计划

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的考生，可办理专、本科同时毕业

申请手续。 提示：凡由外省市转入本市的，不能办理专、本

科同时毕业的申请 专科、本科同时毕业的申报办法： 专、本

科专业同在一个考籍区县的，考生申报材料经区县自考办审

核通过后，专、本专业毕业申请材料一并上报即可。 专、本

科专业不在同一个考籍区县的，考生须先在专科专业考籍区

县自考办办理专科毕业申报手续，经专科专业初审通过后，



持专科专业区县自考办提供的证明（区县自考办须盖章），

到本科专业考籍区县自考办办理本科毕业申报手续。 专科、

本科同时毕业的课程免考办法： 考生申报专、本科专业同时

毕业申请时，也必须同时办理相应的课程免考手续。 在同一

考籍区县办理专、本科专业同时毕业的，考生在办理课程免

考时，须提供课程合格证原件和复印件、毕业生审批登记表

复印件，并填写“免考审批表”。经区县自考办审核通过后

，上报市自考办审批。 跨区县办理专、本科专业同时毕业的

，考生在办理课程免考时提供的材料“同上”。 在办理时，

先由专科专业考籍区县自考办在考生提供的课程合格证复印

件、毕业生审批登记表复印件上签字、盖章后，交给考生本

人到本科专业考籍区县自考办办理本科专业的课程免考手续

，并填写“免考审批表”，经本科专业考籍区县自考办审核

通过后，上报市自考办审批。 提示：专科、本科同时毕业，

不含由外省市转入。 ■由外省市转入天津市考生的毕业申报

资格■ 根据《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转移工作暂行办

法（2006年修订稿）》的文件规定，“由外省、自治区、直

辖市转入本市的考生，须取得天津市的合格成绩专科不少于5

门、本科不少于4门，方可在本市申请办理毕业手续（户口迁

移者、军人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作变动、被普通高等

或中等学校录取者不受此限）”。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考生，

区县自考办不予办理其毕业申报手续。 ■如何处理毕业计划

中“证书课程”■ 毕业计划中有少数专业课程的“考试方式

”标注为“证书”字样，可直接用证书替代，经区县自考办

核验证书原件，并在证书的复印件上签字盖章，装入考生档

案。 考生在填写“毕业生审批登记表”时，“课程名称栏”



必须填写毕业计划中列出的课程名称、学分，只需在“成绩

栏”填写“证书”字样即可，“合格证颁发时间栏”填写获

得该证书的时间，“颁发省市栏”填写参加该证书考试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